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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科技”、“上市公司”、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晚间公告披露了《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并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收到贵部出具的《关于对成都运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4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

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成都运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问题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预估价值 81,500 万元，相较于其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的增值率为 967%。请量化分析并

披露交易标的估值溢价较高的原因。 

 

回复： 

一、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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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的轻资产特征 

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成都货安属于“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主要产品属于轨道交通装备及信息化

服务产品。报告期内，成都货安一直致力于铁路货运计量设备、货运

安全系统和货运信息化软件的研发、生产和相关技术服务，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技术研发能力和行业资质，具有

显著的轻资产特征，并且成都货安作为民营企业，未经过上市募集资

金、充实净资产的过程，所以净资产规模相对较小。 

（2）本次估值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比较 

从事轨道交通装备相关业务的 A 股可比上市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估值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P/E） 

000008.SZ 神州高铁 46.00 

300150.SZ 世纪瑞尔 53.06 

002296.SZ 辉煌科技 68.65 

300011.SZ 鼎汉技术 91.43 

300407.SZ 凯发电气 37.78 

300213.SZ 佳讯飞鸿 55.49 

300440.SZ 运达科技 44.05 

603508.SH 思维列控 52.24 

603111.SH 康尼机电 44.55 

平均值 54.81 

中位数 52.24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注：市盈率 P/E=该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收盘价/该公司 2016 年每股收益；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从事轨道交通装备相关业务的 A 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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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为 54.81 倍，中位数为 52.24 倍。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A 股上市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

估值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P/E） 

300533.SZ 冰川网络 53.56 

300468.SZ 四方精创 74.76 

300518.SZ 盛讯达 93.00 

300379.SZ 东方通 72.41 

300377.SZ 赢时胜 89.00 

300520.SZ 科大国创 95.15 

603189.SH 网达软件 72.85 

300550.SZ 和仁科技 72.16 

300552.SZ 万集科技 59.59 

300559.SZ 佳发安泰 51.91 

300561.SZ 汇金科技 36.01 

603990.SH 麦迪科技 69.19 

300365.SZ 恒华科技 52.82  

300588.SZ 熙菱信息 76.28  

603039.SH 泛微网络 63.08  

600718.SH 东软集团 12.78  

600446.SH 金证股份 75.18  

002153.SZ 石基信息 59.97  

002063.SZ 远光软件 55.05  

000997.SZ 新大陆 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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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45.SH 宝信软件 41.33  

300608.SZ 思特奇 57.52  

300348.SZ 长亮科技 62.11  

002279.SZ 久其软件 46.40  

002280.SZ 联络互动 76.53  

300311.SZ 任子行 76.00  

300002.SZ 神州泰岳 36.42  

300033.SZ 同花顺 28.16  

300036.SZ 超图软件 29.28  

300047.SZ 天源迪科 42.50  

002657.SZ 中科金财 63.57  

300075.SZ 数字政通 49.00  

002410.SZ 广联达 39.24  

300287.SZ 飞利信 41.12  

300168.SZ 万达信息 74.74  

300183.SZ 东软载波 29.59  

300253.SZ 卫宁健康 27.94  

300229.SZ 拓尔思 52.86  

平均值 56.59 

中位数 56.2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注：市盈率 P/E=该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收盘价/该公司 2016 年每股收益；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可比上市

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为 56.59 倍，中位数为 56.29 倍。 

本次交易中，成都货安交易作价对应的静态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



5 

分别为 28.38 倍和 13.58 倍，低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

平均值和中位数。 

（3）本次估值与市场可比交易估值比较 

序号 上市公司 标的资产 

100%股权 

交易对价 

（万元） 

首年承诺 

净利润（万元） 

动态 

市盈率 

对价

支付

方式 

1 
佳讯飞鸿

（300213.SZ） 

六捷科技

55.13%股权 
47,000.00 3,050.00 15.41 

股份 

+ 

现金 

2 
神州高铁

（000008.SZ） 

武汉利德

100%股权 
83,500.00 6,500.00 12.85 

股份 

+ 

现金 

3 
世纪瑞尔

（300150.SZ） 

北海通信

100%股权 
56,800.00 4,000.00 14.20 

股份 

+ 

现金 

平均值 14.15  

注：动态市盈率=100%股权交易对价/首年承诺净利润 

本次交易中，成都货安交易作价对应的动态市盈率为 13.58 倍，

低于市场可比交易均值 14.15 倍。 

（4）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订单状态 项目数量 合同金额（万元） 

已签约 53 7,231.13 

已中标尚未完成签约 18 2,244.30 

洽谈中有较强签约意向 41 15,490.94 

合计 112 24,966.37 

注：上述统计系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成都货安在手订单情况，但不包括

2017 年 1-6 月已实现收入的订单 4,800 万元。 

（5）标的公司盈利预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未审数 

2016 年 

未审数 

2017 年 1 季度 

未审数 

2017 年 

预测数 

2018 年 

预测数 

2019 年 

预测数 



6 

项目 
2015 年 

未审数 

2016 年 

未审数 

2017 年 1 季度 

未审数 

2017 年 

预测数 

2018 年 

预测数 

2019 年 

预测数 

营业收入 7,643.65 11,237.99 1,623.43 22,526.79  27,556.13   34,732.44  

营业成本 4,637.37 6,020.46 901.67 11,957.13  14,572.94   18,343.13  

毛利率 39.33% 46.43% 44.46% 46.92% 47.12% 47.19% 

营业税金及附加 99.47 169.14 16.88 276.04 338.43  448.39  

销售费用 339.87 360.44 117.74 892.70  1,021.61   1,287.66  

管理费用 980.60 1,157.21 266.16 2,456.15 2,887.54 3,626.51 

财务费用 -28.05 -168.09 -14.29 -10.29 4.25 4.50 

资产减值损失 276.63 151.46 -16.88 -16.88 -  -  

营业利润 1,337.77 3,547.36 352.15 6,971.95  8,731.36   11,022.25  

加：营业外收入 8.67 68.09 0.03 0.03 -  -  

减：营业外支出 0.12 5.94 - - -  -  

利润总额 1,346.33 3,609.50 352.18 6,971.98  8,731.36   11,022.25  

减：所得税 206.75 550.41 56.59 961.73  1,193.92   1,507.40  

净利润 1,139.57 3,059.09 295.59 6,010.25  7,537.44   9,514.85  

2016 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47.02%，2017 年 1-3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623.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42%；2017 年（含 2017

年 1-3 月已实现营业收入）、2018 年和 2019 年标的公司预测营业收入

分别较上年增长 100.45%、22.33%和 26.04%。考虑到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的增长势头，铁路货运安全、铁路货运信息化、

跨国铁路货运等行业发展方向及市场需求以及标的公司较强的技术

创新能力、良好的市场口碑等竞争优势，标的公司 2017-2019 年预测

营业收入具有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2017 年（含 2017 年 1-3 月已实现营业收入）、2018 年和 2019 年

标的公司预测毛利率分别为 46.92%、47.12%和 47.19%，根据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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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手订单情况，伴随 2017 年下半年起电子防盗锁、铁路集装箱追

踪器等新产品的全面推广实施，标的公司毛利率略有提高，整体上与

2016 年 46.43%的毛利率保持平稳。 

2017 年（含 2017 年 1-3 月已实现营业收入）、2018 年和 2019 年

标的公司预测管理费用/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90%、10.48%、

10.44%，销售费用/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96%、3.71%和 3.71%，

与 2016 年基本持平。 

综上，根据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和盈利预测情况，考虑到标的公司

的轻资产特征以及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比较，本次估值

具备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采用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五

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二、交易标的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之

“（四）交易标的估值溢价较高的原因”。 

 

问题 2：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的上海宝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上海

宝得”）持有标的公司 55%股权，该股权为上海宝得于 2016 年 5 月

受让标的公司原股东的部分股权取得，上海宝得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合计 26,400 万元，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 48,000 万元。本次交易

中标的公司预估值为 81,500 万元，相较于 2016 年 5 月的估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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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请充分说明并披露在时间间隔仅一年的情况下，上述两次交易

标的公司估值出现大幅变动的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定价

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问题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预估值为 81,500 万元，相较于 2016 年 5 月

的估值增长约 70%的主要原因如下： 

（1）行业的发展状况不同 

根据国家铁路局发布的数据，2015 年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完

成 33.58 亿吨，比 2014 年减少 4.55 亿吨，下降 11.9%。全国铁路货

运总周转量完成 23,754.31 亿吨公里，比上年减少 3,775.88 亿吨公里，

下降 13.7%，铁路货运行业各项数据出现连续加速下滑的态势。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字，2016 年前三季度

全社会货运量增速回升，铁路月度货运量增速两年多来首次由负转

正；2016 年 10 月国家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8.4%，创下 2015 年 2 月

以来单月最高水平。2016 年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完成 33.32 亿吨，

比上年减少 0.26 亿吨，下降 0.8%。全国铁路货运总周转量完成

23,792.26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 37.95 亿吨公里，增长 0.2%，铁路

货运止跌企稳。 

根据国家铁路局发布的数据，2017 年上半年货运总发送量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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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15.3%，全国铁路货运总周转量达 13,153.71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18%。 

成都货安的产品主要应用于铁路货运方面，主要客户为全国各铁

路局、铁路公司及其相关业务单位，经营状况与铁路货运行业发展具

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在 2015 年行业数据持续加速下滑，行业

发展受制且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标的公司以 4.8 亿元估值进行股权

转让相对于在 2017 年行业反转趋势确定并且增长率持续走高的情况

下以 8.15 亿元估值进行股权转让，估值差异具有合理性。 

（2）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不同 

在 2016 年铁路货运行业止跌企稳，行业发展向好的背景下，成

都货安经营业绩也出现大幅增长： 

项目 
2015 年度 

未审数 

2016 年度 

未审数 
增长率 

营业收入（万元） 7,643.65 11,237.99 47.02% 

利润总额（万元） 1,346.33 3,618.43 168.76% 

净利润（万元） 1,139.57 3,066.68 169.11% 

扣非净利润（万元） 1,109.84 2,872.00 158.78% 

（3）两次估值时点下的市盈率比较 

前次股权转让对价系基于成都货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和

财务状况，本次交易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3 月 31 日，两次估值时点

对应的市盈率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前次交易作价（万元） 48,000 

2015 年度扣非净利润（万元） 1,109.84 静态市盈率 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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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本次交易作价（万元） 81,500 

2016 年度扣非净利润（万元） 2,872.00 静态市盈率 28.38 

2017 年度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万元） 6,000.00 动态市盈率 13.58 

前次交易的估值时点下标的公司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 43.25 倍，

而本次交易对价对应标的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28.38 倍，相对估值倍数

实际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由于两次估值时点下行业发展状况、标的公司经营情

况显著不同，故结合两次估值时点下的市盈率比较，本次预估值定价

原则公允，两次估值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两次交易估值时点相隔一年零三个月，在行业发展状况，标的公

司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下，两次交易估值差

异具有合理性，且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参考依据，本次预估值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进

行利益输送的问题。 

三、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采取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五

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八）成都货安

最近三年进行的股权转让或增资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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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请完整披露上海宝得的股权控制关系，以及相关投资方

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退出期、是否以收取固定收益为最终目的、其

他投资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1、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根据上海宝得提供的《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并经查询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宝得的合伙人为崔泉、上海宝得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运达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协同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乾熙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具体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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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来源、退出期等情况 

根据上海宝得各合伙人出具的承诺函，其投入上海宝得的资金均

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上海宝得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根据上海宝得的合伙协议及

补充协议，其经营期限为自成立之日起 20 年，其中投资封闭期 3 年，

投资封闭期满之日起计算投资回收期 2 年，投资回收期届满，如仍有

未退出的项目，经全体合伙人按认缴出资份额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

意，投资回收期可延长 2 年。根据上海宝得各合伙人出具的承诺函，

若在上海宝得投资回收期期满后，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尚未届

满，其同意投资回收期再延长两年。综上，上海宝得的退出期最长可

为自合伙人首次缴纳出资之日起 7 年，该等期限长于上海宝得将通过

本次重组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重大实质性

法律障碍。 

根据上海宝得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及各合伙人出具的承诺函并

经核查，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各合伙人的收益分配、亏损分担等事

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合伙人投资上海宝得不存在以收取固定收益为最

终目的情形。 

3、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经查询上海宝得各合伙人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以及其出具的承

诺函，（1）上海宝得合伙人上海宝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

都运达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乾熙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实际控制，具有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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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的弟弟何鸿度、妹妹何如，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玉松、朱金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海峰、张晓

旭，原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孙路，在上海宝得中间接持有权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运达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龚南平、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家武在上海宝得中间接持有权益，具体详

见“股权控制关系图”；（2）合伙人崔泉、浙江协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不存在任何通过协议、合作、行动、关联方

关系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的情形。 

综上，上海宝得各合伙人投入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

金来源合法；上海宝得各合伙人存在退出期，但该等期限长于上海宝

得将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重

大实质性法律障碍；上海宝得各合伙人不存在以收取固定收益为最终

目的情形；上海宝得合伙人上海宝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

都运达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乾熙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实际控制，具有关联关

系，合伙人崔泉、浙江协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

云不存在任何通过协议、合作、行动、关联方关系等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或关联关系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海宝得各合伙人投入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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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上海宝得各合伙人存在退出期，但该等期限长于上海宝得将通

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重大实质

性法律障碍；上海宝得各合伙人不存在以收取固定收益为最终目的情

形；上海宝得合伙人上海宝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运达

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乾熙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实际控制，具有关联关系，

合伙人崔泉、浙江协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不

存在任何通过协议、合作、行动、关联方关系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或

关联关系的情形。 

2、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宝得各合伙人投入资金均为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上海宝得各合伙人存在退出期，但该

等期限长于上海宝得将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不会

对本次重组造成重大实质性法律障碍；上海宝得各合伙人不存在以收

取固定收益为最终目的情形；上海宝得合伙人上海宝得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运达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鼎乾熙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实际

控制，具有关联关系，合伙人崔泉、浙江协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何鸿云不存在任何通过协议、合作、行动、关联方关系

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的情形。 

三、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采取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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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

对方的情况”之“（一）上海宝得”。 

 

问题 4：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110 万元、2,872 万元。本次交易对手方承诺标

的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扣

非前后的孰低值为准，下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6,000 万元、7,500 万元、9,500 万元。请结合标的公司历史业

绩情况、在手订单情况、行业发展情况说明并披露标的公司未来三年

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成本、费用、收入预测情况分析业绩承

诺的可实现性。 

 

回复： 

一、情况说明 

（一）未来三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1）行业发展 

成都货安的产品主要应用于铁路货运方面，主要客户为全国各铁

路局及其下属单位，铁路货运行业整体呈现出 2015 年加速下滑，2016

年上半年保持平稳，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起连续增长，2017 年在

铁路总公司大力推进货运信息化改革的背景下，已基本确立行业高速

增长的发展态势，2017 年 7 月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货运总周转

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7.7%和 19.5%；2017 年累计较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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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和 18.2%。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跨国铁路货运尤其是中欧、

中亚班列发展势头迅猛。铁路总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中欧

班列共开行 1,702 列，比 2013 年（全年开行 80 列）大幅增长 2,027.5%；

2017 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开行 593 列，同比增长 175%；回程班列 198

列，同比增长 187%，而跨国班列对于货物安全监控、实时追踪的要

求更高，这也为标的公司货运安全及信息化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

良好契机。 

因此，良好的行业发展前景为成都货安业绩的大幅增长提供了扎

实的市场基础。 

（2）产品类型 

成都货安早期主要产品包括：轨道衡、超偏载等货运计量相关产

品。近年来伴随铁路货运安全、铁路货运信息化、跨国铁路货运等行

业发展方向及市场需求，标的公司与北京中铁科客货运输技术有限公

司签署了《电子防盗锁及定位追踪产品框架协议》：其中涉及有源电

子锁、无源电子锁及其识读装置、铁路集装箱追踪器等新产品，部分

新品已在 2016 年少量试销，伴随 2017 年下半年起产品的全面推广实

施以及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为业绩承诺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业务基

础。 

（3）历史业绩 

报告期内，成都货安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取得收入分别为

7,643.65 万元、11,237.99 万元，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47.02%，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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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1,109.84 万元、2,872.00 万元，2016 年较 2015

年增长 158.78%。 

（4）在手订单 

订单状态 项目数量 合同金额（万元） 

已签约 53 7,231.13 

已中标尚未完成签约 18 2,244.30 

洽谈中有较强签约意向 41 15,490.94 

合计 112 24,966.37 

注：上述统计系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成都货安在手订单情况，但不包括

2017 年 1-6 月已实现收入的订单 4,800 万元。 

 

（二）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1）行业季节性因素  

成都货安的产品属于铁路货运装备及信息化服务产品，其客户主

要为国内各铁路局、铁路公司及其相关业务单位，根据铁路相关单位

的采购、预算、验收、结算制度及项目特点，客户通常在每年上半年

制定当年预算，在每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集中执行，受主要客

户上述采购及结算特点的影响，标的公司的销售收入确认、收款结算

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规律。 

同行业可比公司也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通常一季度收入占比

仅为 10%，四季度收入占比超过 50%，详细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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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运达科技 2015Q1 2015Q2 2015Q3 2015Q4 2016Q1 2016Q2 2016Q3 2016Q4 

收入 5,333.69 14,717.94 26,164.38 45,988.54 7,185.24 19,322.98 30,776.68 59,730.41 

占当年比例% 11.60% 32.00% 56.89% 100.00% 12.03% 32.35% 51.53% 100.00% 

世纪瑞尔 2015Q1 2015Q2 2015Q3 2015Q4 2016Q1 2016Q2 2016Q3 2016Q4 

收入 4,377.45 12,915.76 22,719.59 39,189.02 4,968.87 12,280.60 18,870.66 46,969.37 

占当年比例% 11.17% 32.96% 57.97% 100.00% 10.58% 26.15% 40.18% 100.00% 

凯发电气 2015Q1 2015Q2 2015Q3 2015Q4 2016Q1 2016Q2 2016Q3 2016Q4 

收入 4,498.63 20,088.23 29,189.46 42,352.76 5,701.35 17,566.37 29,356.37 77,273.43 

占当年比例% 10.62% 47.43% 68.92% 100.00% 7.38% 22.73% 37.99% 100.00% 

成都货安 2015Q1 2015Q2 2015Q3 2015Q4 2016Q1 2016Q2 2016Q3 2016Q4 

收入  393.37   627.98   2,719.03   7,643.65   963.94   1,351.64   6,643.34   11,237.99  

占当年比例% 5.15% 8.22% 35.57% 100.00% 8.58% 12.03% 59.12% 100.00% 



21 

 

（2）盈利预测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未审数 

2016 年 

未审数 

2017 年 1 季度 

未审数 

2017 年 

预测数 

2018 年 

预测数 

2019 年 

预测数 

营业收入 7,643.65 11,237.99 1,623.43 22,526.79  27,556.13   34,732.44  

营业成本 4,637.37 6,020.46 901.67 11,957.13  14,572.94   18,343.13  

毛利率 39.33% 46.43% 44.46% 46.92% 47.12% 47.19% 

营业税金及附加 99.47 169.14 16.88 276.04 338.43  448.39  

销售费用 339.87 360.44 117.74 892.70  1,021.61   1,287.66  

管理费用 980.60 1,157.21 266.16 2,456.15 2,887.54 3,626.51 

财务费用 -28.05 -168.09 -14.29 -10.29 4.25 4.50 

资产减值损失 276.63 151.46 -16.88 -16.88 -  -  

营业利润 1,337.77 3,547.36 352.15 6,971.95  8,731.36   11,022.25  

加：营业外收入 8.67 68.09 0.03 0.03 -  -  

减：营业外支出 0.12 5.94 - - -  -  

利润总额 1,346.33 3,609.50 352.18 6,971.98  8,731.36   11,022.25  

减：所得税 206.75 550.41 56.59 961.73  1,193.92   1,507.40  

净利润 1,139.57 3,059.09 295.59 6,010.25  7,537.44   9,514.85  

2016 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47.02%，2017 年 1-3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623.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42%；2017 年（含 2017

年 1-3 月已实现营业收入）、2018 年和 2019 年标的公司预测营业收入

分别较上年增长 100.45%、22.33%和 26.04%。考虑到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的增长势头，铁路货运安全、铁路货运信息化、

跨国铁路货运等行业发展方向及市场需求以及标的公司较强的技术

创新能力、良好的市场口碑等竞争优势，标的公司 2017-2019 年预测

营业收入具有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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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含 2017 年 1-3 月已实现营业收入）、2018 年和 2019 年

标的公司预测毛利率分别为 46.92%、47.12%和 47.19%，根据标的公

司在手订单情况，伴随 2017 年下半年起电子防盗锁、铁路集装箱追

踪器等新产品的全面推广实施，标的公司毛利率略有提高，整体上与

2016 年 46.43%的毛利率保持平稳。 

2017 年（含 2017 年 1-3 月已实现营业收入）、2018 年和 2019 年

标的公司预测管理费用/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90%、10.48%、

10.44%，销售费用/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96%、3.71%和 3.71%，

与 2016 年基本持平。 

综上，根据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和盈利预测情况，考虑到标的公司

的轻资产特征以及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比较，本次估值

溢价较高具备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采用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五

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二、交易标的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之

“（五）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问题 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请补充披露公司选取该均价作为定价基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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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情况说明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定价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90% 
交易均价的 90% 

（除权除息调整后） 

前 20 个交易日        25.89         23.30    11.56  

前 60 个交易日         29.03          26.13  12.97 

前 120 个交易日         31.97         28.77         14.30  

注：2017 年 4 月 28 日运达科技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

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0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

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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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23.30 元/股。

2017 年 4 月 28 日运达科技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

派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经除权除息调整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1.56 元/股。 

因此，前述定价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系经交易各方友好

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在货运信息化改革背景下向铁路货运计量、

安全及信息化领域延伸业务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交易各方综合考虑

了 2017 年以来二级市场的市场环境，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确定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均价，发行价格为该市场参考价的 90%，并根据上市公司 2016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确定为 11.56 元/股。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方案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及交易定价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鸿云、朱金陵、

王玉松、吴柏青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经上市

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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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保护上市公司中小

股东利益。 

综上，公司选取该均价作为定价基准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二、补充披露 

以下楷体加粗部分已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六节发行股

份情况”之“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之“（三）发行价格

及定价方式”。 

 

 

问题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设置了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请补

充披露以下内容： 

（1）调价机制未设置为双向调整机制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利于

保护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2）调价基准日的确定方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明确、具体、

可操作”的要求； 

（3）调整后的价格是否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以上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拟删除发行股份调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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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系公司在货运信息化改革背景下向铁路货运计量、安全

及信息化领域延伸业务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公司业务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为应对因大盘或同行业指数出现较大波动造成运达科技股价大

幅下跌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设置了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上述调价机制的安排，系为了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在 2017 年上

半年二级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背景下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商业谈判的

结果。鉴于近期国内资本市场运行相对平稳，为了进一步保护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交易对方的利益，更好地促成本次交易，经公司与交易

对方协商，拟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删

除。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第六条

的规定，“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主要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

的、募集配套资金三个方面的调整。上市公司本次取消发行价格调整

机制不涉及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募集配套资金等调整，

因此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就上市公司拟删除发行股份调价机制，上市公司将与交易对方签

署补充协议予以约定。同时，该项修改将作为本次交易方案的组成部

分，上市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删除发行股份调价机制事项，

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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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将就拟取消重组方案中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事宜，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

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确定原则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2、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将就拟取消重组方案中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事宜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并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

定原则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三、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二节本次交易的具体

方案”之“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及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之“（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

方案”。 

 

问题 7：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铁路货运计量设备、货运安全

监测系统、铁路货运电子防盗锁和货运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四大类产

品。请分别补充披露最近两年又一期各类产品的收入金额、占比以及

毛利率等情况。 

 

回复： 

一、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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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货安的主要产品包括铁路货运计量设备、货运安全监测系

统、铁路货运电子防盗锁和货运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等，其中铁路货运

电子防盗锁属于货运安全类产品、货运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属于货运技

术服务类产品，货运技术服务主要包括货运设备维护、大修、软件系

统开发及运行维护。 

因此，成都货安的产品（服务）分为：货运安全、货运计量、货

运技术服务、其他（如三级信息物联网项目）。根据上述分类，成都

货安最近两年又一期即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3 月各类产

品的收入金额、占比以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

分类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金

额 

占比

（%） 

毛利

率（%） 

收入金

额 

占比

（%） 

毛利

率（%） 

收入金

额 

占比

（%） 

毛利

率（%） 

货运

安全 
1,171.36 72.15 38.41 5,122.59 45.58 36.65 4,271.32 55.88 35.16 

货运

计量 
223.76 13.78 51.28 3,555.13 31.63 53.59 2,176.53 28.48 43.70 

货运

技术

服务 

228.31 14.06 68.79  1,981.07 17.63 56.84 885.02 11.58 45.73 

其他 -  -  - 579.20 5.15 53.32 310.78 4.07 47.80 

合计 1,623.43 100.00 44.46 11,237.99 100.00 46.43 7,643.65 100.00 39.33 

注：因铁路货运电子防盗锁在 2016 年仅有少量试销售，收入金额 30 万元，故

纳入货运安全类产品进行披露。 

二、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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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已已采取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

五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主营业

务情况”之“5、主要产品的收入情况”。 

 

问题 8：根据预案披露，标的公司采取自主生产加工与装配加工、

外部购买相结合的生产模式，部分产品委托外部加工；从金额来看，

自主生产和外部购买的比重分别为 70%和 30%。请按照标的公司的

产品类别分别披露最近两年又一期各产品（含软件产品）、产品零部

件的自主生产、外部购买和委托外部加工的金额比例。 

 

回复： 

一、情况说明 

成都货安的产品（服务）分为货运安全、货运计量、货运技术服

务、其他。标的公司产品通过自主生产加工、外部采购、委托加工相

结合的生产模式完成。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又一期即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3 月领用的各产品、产品零部件的自主生产加工、外

部购买和委托加工的金额及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生产模式 
2017 年 1-3

月 

比例

(%) 
2016 年度 

比例

(%) 
2015 年度 

比例

(%) 

自主生产加

工 
2,652,451.92 63.61 12,598,368.35 67.62 25,294,360.32 73.99 

外部采购 1,485,371.28 35.62 5,689,199.41 30.54 8,783,354.77 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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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加工 32,291.79 0.77 343264.15 1.84 106,709.40 0.31 

合计 4,170,114.99 100.00 18,630,831.91 100.00 34,184,424.49 100.00 

注：标的公司 2015 年度领用材料 34,184,424.49 元，营业收入 76,436,520.15

元，2016 年度领用材料 18,630,831.91 元，营业收入 112,379,850.60 元，2016 年

度领用材料较 2015 年度减少，但 2016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增长，主要原

因是由于 2015 年度部分项目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材料领用主要发生在 2015

年下半年（尤其集中在第四季度），但在 2016 年度才完成项目竣工及验收，2016

年度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应成本。 

各类产品（含软件产品）、产品零部件材料的领用出库金额及比

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1） 2017 年 1-3 月 

产品类别 生产模式 2017 年 1-3 月 比例（%） 

货运计量 

自主生产加工 130,042.52 73.72 

外部采购 36,042.81 20.43 

委托加工 10,320.81 5.85 

小计 176,406.14 100.00 

货运安全 

自主生产加工 1,562,692.90 61.78 

外部采购 953,061.57 37.68 

委托加工 13,888.87 0.55 

小计 2,529,643.34 100.00 

货运技术服务 

自主生产加工 959,716.50 65.94 

外部采购 487,533.57 33.50 

委托加工 8,082.11 0.56 

小计 1,455,332.18 100.00 

其他 

自主生产加工 - - 

外部采购 8,733.33 100.00 

委托加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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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8,733.33 100.00 

合计 

自主生产加工 2,652,451.92 63.61 

外部采购 1,485,371.28 35.62 

委托加工 32,291.79 0.77 

合计 4,170,114.99 100.00 

（2）2016 年度 

产品类别 生产模式 2016 年度 比例（%） 

货运计量 

自主生产加工 2,043,701.71 64.31 

外部采购 1,086,757.57 34.20 

委托加工 47,364.50 1.49 

小计 3,177,823.78 100.00 

货运安全 

自主生产加工 7,307,494.70 62.70 

外部采购 4,061,828.27 34.85 

委托加工 285,448.96 2.45 

小计 11,654,771.93 100.00 

货运技术服务 

自主生产加工 2,629,003.74 85.87 

外部采购 421,996.12 13.78 

委托加工 10,450.69 0.34 

小计 3,061,450.55 100.00 

其他 

自主生产加工 618,168.20 83.90 

外部采购 118,617.45 16.10 

委托加工 - - 

小计 736,785.65 100.00 

合计 

自主生产加工 12,598,368.35 67.62 

外部采购 5,689,199.41 30.54 

委托加工 343,264.15 1.84 

合计 18,630,831.91 100.00 

（3）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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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生产模式 2015 年度 比例（%） 

货运计量 

自主生产加工 7,808,604.60 71.09 

外部采购 3,139,349.88 28.58 

委托加工 35,512.82 0.32 

小计 10,983,467.30 100.00 

货运安全 

自主生产加工 15,885,243.75 76.50 

外部采购 4,822,531.09 23.22 

委托加工 58,589.74 0.28 

小计 20,766,364.58 100.00 

货运技术服务 

自主生产加工 936,695.65 63.46 

外部采购 533,687.85 36.16 

委托加工 5,683.76 0.39 

小计 1,476,067.26 100.00 

其他 

自主生产加工 663,816.32 69.25 

外部采购 287,785.95 30.02 

委托加工 6,923.08 0.72 

小计 958,525.35 100.00 

合计 

自主生产加工 25,294,360.32 73.99 

外部采购 8,783,354.77 25.69 

委托加工 106,709.40 0.31 

合计 34,184,424.49 100.00 

 

二、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已采取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

五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主营业

务情况”之“6、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及其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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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请补充披露最近两年又一期各期向前五大客户合计的销

售额及占当期销售总额的比例、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额及占当

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回复： 

一、情况说明 

（一）成都货安报告期内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1）2017 年 1-3 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当期营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 

武汉思美特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4,769,825.64   29.38  

上海申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0.00   24.64  

兰州铁路局    2,384,615.38   14.69  

北京铁路局    1,553,513.51   9.57  

成都铁路局    1,276,923.07   7.87  

小计 13,984,877.60  86.15  

（2）2016 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当期营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 

成都铁路局  19,191,982.80        17.08  

北京铁路局   11,559,824.26         10.29  

乌鲁木齐铁路局  11,009,912.14         9.80  

郑州铁路局  8,999,983.85         8.01  

青藏铁路公司  7,731,999.98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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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58,493,703.03 52.06 

（3）2015 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当期营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 

西安铁路局 13,998,426.86 18.31 

青藏铁路公司 12,234,156.94 16.01 

成都铁路局 12,202,113.94 15.96 

河北铁建工程有限公司 8,991,177.00 11.76 

北京铁路局 8,107,344.44 10.61 

小计 55,533,219.18 72.65 

 

（二）成都货安报告期内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1）2017 年 1-3 月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当期采购额 
占当期采购 

总额的比例(%) 

北京铭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材料-系统接

口设备等 
2,000,000.00  19.62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摄像头

等监控设备 
1,616,220.00  15.86  

朗瑞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材料-无线计

入系统设备 
1,532,000.00  15.03  

IHT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材料-高清相

机等 
1,040,261.04  10.21  

北京海天高科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激光雷

达等 
526,000.00  5.16  

小计   6,714,481.04   65.87  

（2）2016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当期采购额 
占当期采购 

总额的比例(%) 

成都货安铁道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秤体  3,132,480.00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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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广通业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材料-高可靠

存储系统等 
 2,451,000.00        10.29  

朗瑞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材料-无线计

入系统设备 
 2,051,282.04         9.80  

北京亿海兰特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材料-交换机

等 
 1,856,000.00         8.01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材料-摄像头

等监控设备等 
 1,216,372.20         6.88  

小计   10,707,134.24  52.06 

（3）2015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当期采购额 
占当期采购 

总额的比例(%)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材料-地面读

出装置等 
 5,831,360.00   10.32  

成都货安铁道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秤体  5,356,100.00   9.48  

西安新诚诺电气信息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材料-货检平

台通用设备 
 5,040,000.00   8.92  

北京林月阳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设备安装劳务  3,234,000.00   5.72  

眉山川越工贸有限公司 材料-钢材  3,000,000.00   5.31  

小计   22,461,460.00   39.75  

二、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已采取楷体加粗形式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

五节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主营业

务情况”之“5、主要产品的收入情况”及“6、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及其供

应情况”。 

 

问题 10：2017 年 4 月 20 日，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单独向股东孙

熊岳分配利润 1,000 万元，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放弃本次分配利润的权

利。请补充说明并披露标的公司单独向孙熊岳分配利润的原因，以及

本次交易的对价是否充分考虑了上述利润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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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孙熊岳为成都货安的创始股东，1982 年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现

四川大学），曾任成都铁路局工程师，拥有数十年从业经验。自成都

货安设立以来，孙熊岳在二十余年间努力引导公司发展主营业务，带

领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业内产品种类和资质最齐全的企业之一，成为铁

路货运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领先企业，为成都货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

贡献。 

2017 年 4 月，成都货安股东会批准单独向股东孙熊岳分配利润

1,000 万元是由于该公司其他全体股东对孙熊岳过往多年为成都货安

经营发展贡献的认可，一致同意单独向股东孙熊岳分配部分利润作为

奖励。 

截至预估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预估值

为 81,500 万元。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

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通过估算标的公司未来预

期净现金流量并折算为现值确定企业评估价值，2017 年 4 月 20 日标

的公司股东会批准的利润分配不影响标的公司在预估基准日的预估

值。本次交易对价系交易各方综合考虑预估值及利润分配后协商一致

的结果，因此本次交易对价已经充分考虑了上述利润分配的影响。本

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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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五节标的资产基本情

况”之“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六）主要财务数据”之“2、最近三

年利润分配情况”。 

 

问题 11：坐落于成都市新都区工业大道东段 246 号的办公场所

为标的公司最大的租赁用房，该房屋尚未取得房产证。请补充披露该

场所的租赁用途、未取得房产证的原因以及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经核查，标的公司租赁的成都货安铁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铁道科技”）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工业大道的房屋系标的公司的生产经

营用地。截至本答复意见出具日，铁道科技尚未取得该等房屋的《房

屋所有权证》，但已取得该等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以及房屋建设所需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并办理完毕工程竣工验收。 

根据铁道科技的说明并经核查，铁道科技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的原因主要为铁道科技尚未建设完毕立项批复以及环评批复载明

的全部建设项目，原计划待前述全部项目建设完毕之后再一并办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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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评验收及《房屋所有权证》，现铁道科技正在就已经建设完毕的

项目办理环评验收手续及房屋的所有权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 号），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

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就该等房屋租赁事宜，孙熊岳承诺：“成都货安在使用该厂房的

过程中如因该等房产环评验收及未取得权属证明的瑕疵而导致成都

货安受到任何处罚、追索、索赔或受到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依法

应缴纳的任何罚款、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或承担其他法

律责任等），本人将就成都货安的该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该等损

失由成都货安先行承担，本人承诺在成都货安承担该等损失之日起

30 日内对成都货安承担全部补偿责任。”  

综上，虽然标的公司租赁的铁道科技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工业大道

的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标的公司有权在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

限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租赁用途使用该等房屋，该租赁房屋未取得《房

屋所有权证》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亦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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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标的公司租赁的铁道科技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工业大道的房

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

述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标的公司有权在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

内按照合同约定的租赁用途使用该等房屋，租赁房屋未取得《房屋所

有权证》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亦对

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补充披露 

上述内容已补充披露至预案（修订稿）“第五节标的资产基本情

况”之“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交易标的合法合规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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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重组问询函的回复》签章页）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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